
 

“是本身”与“上帝是”——“是”的存在涵义探寻 

王 路/文 

亚里士多德提出研究“是本身”（或“作为是的是”），开创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存在”是一个与“是”不同的概
念，却是在“是”的研究过程中发展产生的。有关存在问题的许多思想是在现代产生形成的，但是作为一个概念，它
却是在中世纪被明确提出并确定下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中世纪哲学 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发展出关于存在的论
述。但是实际上，这里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现象和问题。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且主要是围绕着与是相关的问
题进行探讨。鉴于中世纪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著作卷帙浩繁，本文将选择波爱修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讨论。前者
是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人物，他的思想对中世纪哲学影响极大。后者是中世纪最重要
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此外，本文还要讨论一些逻辑学家的论述，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
题。 

一 
波爱修（480－525）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他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这些著作先后成为中世
纪的基本教材。其中，《范畴篇》和《解释篇》很早就成为基本教材，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惟一教科书” ，影
响很大。他的翻译“极其忠实于原文，竭尽全力逐词逐句把原文表达为规范的拉丁文句子结构” 。由于他的这些翻
译，他是中世纪哲学“最重要的语言创制者” ，他“将一些重要哲学概念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规定了它们的标准
定义” ，由此对中世纪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撰写了许多著作，内容广泛，包括哲学、逻辑、数学和神学
等等。他的这些著作不仅影响大，而且极为广泛，有的甚至“被思想家和诗人称为杰作” 。 
波爱修讨论神学问题的5篇文章构成《神学文集》（Opuscula sacra），其中第三篇论文专门探讨是这个概念。在这
篇文章中，波爱修不仅对是的不同含义做出一些区分，而且还提出了9条公理。在这9条公理中，第一条是关于公理的
一般性质，主要说明公理的涵义，即公理是一些陈述，它们一旦建立，一般就被接受。第九条公理是阐述愿望和善，
以及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他7条公理则直接与是有关。这7条公理如下 ： 
公理二：是和是者乃是不同的；确实，自身所接受的是还不是；而接受了是的形式的是者才是作为一个实体。 
公理三：是者可以被其他某种东西所分享；然而，从是的自身考虑时，是却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分享；因为当某种
东西已经是时，就产生了分享，而且当某种东西接受了是时，情况就是这样。 
公理四：是者除了它本身是什么以外，也能具备某种东西；然而，从是的自身考虑时，是却没有任何混合物。 
公理五：仅仅是某种东西与是某种作为是的东西乃是不同的；前者确实表示某种偶然的情况，而后者表示一种实体。 
公理六：所有为了是而分享是的东西都为了是某种东西而分享“某种东西”，因此，是者为了是而分享是，但是，为
了分享随便什么东西，是者是。 
公理七：所有简单的东西都有它的是和它的所是，二者是一样的。 
公理八：所有复合的东西与是乃是不同的，它们的是本身也是不同的。 
关于这7条公理，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它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形而上学论题：对每一个是者，是和是善的乃是一样
的。其次，波爱修对这些公理的论述非常简洁，解释不多，他把合适的论证留给了“聪明的解释者” 。第一点表明，
这些公理的论述与上帝有关。因为考虑这个形而上学论题的人实际上必须要区别两种东西：一种乃是是善的的东西，
另一种则是善自身。而在神学家那里，善自身就是上帝。第二点表明，这些公理被看作是自明的，因此没有过多的解
释。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依赖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它们，另一方面也需要联系一些背景知识来理解它们。 
在这些公理中，据我所见，比较清楚的思想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区别是与是者。不仅公理二明确地这样说，而且好几
条公理（如三、四、六）都阐述了它们的区别。其次是区别是与是某种东西，如公理四、五、六等，并以此说明是与
是者的区别。特别是，这两种区别基本上构成了这7条公理的核心思想，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字面上看，理解“是某种东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的表达方式乃是“S是P”，这也符合我们的习惯。而理
解单纯的“是”则会有些问题，因为它的表达方式乃是“S是”，这不太符合我们的表达习惯。不过，如果我们可以习
惯这样的表达，那么也就不会存在理解的问题。假定这样的表达是正常的，那么“S是”与“S是P”当然是不同的。从
字面上看，是（esse）与是者（id quod est）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也应该没有什么理解的问题。这样，结合“S是”
与“S是P”的区别，一些基本的思想就清楚地表达出来。比如，“是者是”与“是者是某种东西”是不同的。 
应该说，以上理解是清楚的。但是，它仅仅是一种句法方面的理解。我们显然还应该从语义方面进行理解。在这种意
义上说，是与是者乃是不同的。因为是者分享是，是却不分享是者；是者可以被其他某种东西所分享，是却不能被其
他任何东西所分享。因此，是乃是第一位的东西。这样，单纯的是与是某种东西乃是不一样的。由此也就区别出简单
的东西和复合的东西。简单的东西有是和它的所是，而且它的是和它的所是乃是一样的。但是复合的东西却不是这
样，它与是不同，而且它们的是本身也是不同的。根据这样的理解，是者和是似乎都成为思考的对象，而且是不同的
对象。 
如果我们把句法和语义的理解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可以说“一事物是”，也可以说“一事物是某种
东西”，然而它们是不同的。这里的区别主要在于“是”有不同的涵义和作用。 
我认为，尽管波爱修的这7条公理还涉及许多东西，但是与本文相关，上述理解乃是它们最主要的内容和思想。如果对
比一下他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与亚里士多德有一点非常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中谈到“S
是”与“S是P”是不同的，但是认为它们区别很小，并且主要论述的乃是“S是P”，而对“S是”并不怎么强调 。波
爱修则非常强调“S是”与“S是P”的区别，并且突出“S是”的意义与作用。鉴于波爱修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家



和注释家，他的许多思想基本上也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因此一个直观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论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上，波爱修会与亚里士多德有如此重大的区别？ 
我认为，这主要是探讨的对象造成的。前面我们说过，波爱修的这篇论文是为了论证是与是善的之间的区别，而是善
的乃是指上帝。因此，波爱修的探讨与上帝有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波爱修在注释亚里士多德的
《解释篇》中的一段话： 
当我们说“上帝是”时，我们不是说他是现在，而只是说，他是处于实体中，在这种程度上，这个（“是”）确实不
是与某个时间，而是与他的实体的不变性相联系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这是白天”，那么它（即“是”）与“白
天”这个实体没有关系，而是仅仅与它的时间确立有关。因为这乃是“是”所表示的东西，一如我们说“是现在”。
所以，当我们使用“是”来表示实体时，我们在没有限制的意义上加上“是”；然而，当我们以某种方式使用
“是”，从而使某种东西被表示为现在时，我们在时态的意义上加上它 。 
波爱修做出这段注释是为了区别实体和现在时这种时态。关于时态的论述，他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但是关于实体的
论述，他显然有一些独到之处。最引入注意的是，他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时候引入了“上帝是”这样的例子，
并且根据当时人们对上帝的认识来论述是，这样，“是”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用他的话说，就是与上帝的实体
的不变性相联系，因此也就有了与一般所说的是的区别。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波爱修的7条公理，也就比较容易理
解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S是”与“S是P”的区别。因为“S是”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上帝是”这个句子的句式的
具体体现。 
按照后来中世纪的讨论以及今天的一般认识，“上帝是”的涵义就是“上帝存在”。因此这里似乎自然而然也当然考
虑，波爱修所说的“S是”究竟是不是“S存在”，或者说有没有“S存在”的意思？实际上，学者们在这一点上观点并
不一致。比如关于公理中所说“是者”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是者乃是指存在者，这样的理解，尤其是对于
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也有人认为，把是者（id quod est）翻译成“存在者（that which 
exists）”乃是“严重的误解”，这里所说的“是（esse）”与外界中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我认为，究竟这两种
看法哪一种更有道理，乃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是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波爱修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著作时引入“上帝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他带着关于“上帝是”这样的思考强调“S是”和“S是P”这样的句子的区
别，因而强调“是”的不同涵义，甚至也许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探讨了是，但是他确实没有引入“存在”一词。因此
我们至少可以非常保守地说，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存在”这个概念，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关于存在的讨论。 
尽管波爱修没有十分明确的关于存在的探讨，但是他关于是和是者的区别，关于简单的是与是某物的区别却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公理七，虽然他还没有明确地探讨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已经“暗示”了后来所谓上
帝的本质和上帝的是乃是同一的的思想 。他的这些讨论“常常被13世纪参加关于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者所引
用”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 
托马斯?阿奎那（1224/1225－1274）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有人认为他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 ，也有人
认为他是神学家，“谁若是不把他作为神学家来理解或解释，就错误地理解他” 。这两种观点均有许多支持者。我
想，评价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有道理，即使简单做一表态，也会涉及对哲学与神学本身的理解。这样的工作无疑超出
本文的范围。但是探讨托马斯的思想，肯定要涉及哲学与神学的讨论，因而无法回避对于哲学与神学的理解。由于本
文主要探讨哲学，因此我们关于托马斯思想的探讨也侧重在哲学方面。鉴于这种考虑，我们不探讨他的《神学大
全》。虽然这是他晚期的成熟的著作，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尽管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哲学著作，然而这是一部神学
著作乃是确切无疑的。下面我想主要讨论他的《论是者与本质》。这是他的早期著作，尽管里面也有许多关于神学的
讨论，却无疑是他的哲学著作。有人认为这是托马斯“文选中最著名的著作，而且毫无疑问是人们真正研究过的惟一
著作” ，显然它也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它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直接相关。 
《论是者与本质》不长，主要探讨如何理解是者与本质。在开篇处，托马斯指出讨论这一问题的三个难点。第一，是
者和本质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第二，本质在不同事物中是如何体现的？第三，本质与属、种、种差等逻辑概念是
如何联系的？该书的论述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前三章分别讨论了这三个问题，后三章进一步讨论了第二
个问题。所以，托马斯重点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 
理解托马斯的思想，第一章至关重要。它解释了是者和本质的含义，成为后面几章探讨的基础。我认为，这一章有三
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首先是下面这段话： 
[引文1]正像哲学大师在《形而上学》第五卷所说，是者本身乃是以两种方式谈论的。以第一种方式它分为十种范畴。
以第二种方式它表示命题的真。 
…… 
本质这个词不是取自是者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本质乃是取自是者的第一种意义。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托马斯的论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的。由此也说明，他对是者和本质的解释基于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具体地说，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是者的论述简单地归结为两种意义，并由此得出本质的意义。是
者可以在表示范畴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在表示真的意义上理解，而本质只能在表示范畴的意义上理解。在这种意义
上，本质表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类中所有事物乃是共同的。本质常常被用来表示一事物是什么，这种是
什么有时候也被称为形式，或被称为本性（自然）。托马斯引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的话说，每一种实
体都是一种本性。由此出发他认为： 
[引文2]在这种意义上，本性这个词似乎意谓事物的本质，一如它与事物的专门活动有关，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其
专门活动的。而是什么一词来自定义所表示的东西，但是本质意谓这样的东西，通过它并且在它之中一个是者具有是 
。 
引文2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中对本质得出了新的意义，即通过本质，或者在本质中，一个是者具有是。尤其是对照
第一段引文，这种差异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描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下面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到
这种新的意义： 
[引文3]此外，一些实体是简单的，一些实体是复合的，并且本质是在二者之中。但是，在简单实体中，本质表现得更
真，更完善，因为它们也具有更完善的是。就是说，它们是复合实体的原因，至少第一简单实体，即上帝，就是这
样。  
这里不仅又提到了本质的新性质，即“具有是”，而且对实体和本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说明。实体分为简单的和复合
的，本质在简单实体中，也在复合实体中。此外还说明，简单实体是复合实体的原因。 
从这三段引文可以看出，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出发，对本质提出了新的解释。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大致
也就可以明白，后面他的论述都是为了说明他在这里所说明的东西。 



阐述和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或者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出发，阐述自己的思想，是中世纪哲学家的普
遍做法。因此，中世纪哲学家的许多思想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应该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著作传入欧洲中世纪较晚，
大约12世纪的时候开始可以见到这些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到了13世纪，这些译本才开始广泛留传起来。人们一般认
为，托马斯的《论是者与本质》这部著作大约写于1254－1256年。因此从时间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约
刚开始留传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无疑有对是、是者、实体、本质等等的探讨，因而也有对形式与质料，
定义、属、种与种差的探讨。特别是，这部著作明确提出研究是本身。因此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
来探讨是者与本质，乃是最自然不过的。 
尽管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但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显然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对本
质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虽然对本质的说明涉及形式与质料等一些问题，有时候也比较复杂，然而比较简单的说明乃是
定义表达本质，而定义由属加种差而形成。因此人们大致也可以体会什么是本质。这种本质也就是一种是什么。比如
说，动物是人的本质，或者说，理性动物是人的本质。但是，无论复杂还是简单，亚里士多德对于本质都没有托马斯
所说的“具有是”的解释。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断然地说托马斯曲解了亚
里士多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托马斯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关键是，无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什么
样的问题，比如属加种差是不是能够表达本质，属和种差是不是清楚，等等，至少本质表达出是什么，这一点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本身来看，本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也是“是什么（ti esti）” 。问题
是，从是什么能不能得出“具有是”？也就是说，托马斯的这种新意是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本质的论述自然而然地
得出来的？ 
我强调这里的问题绝不是想小题大做。因为托马斯对是（esse）与本质（essentia）的区别是非常出名而重要的，在
中世纪哲学家的相关讨论中也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一区别不仅与后来的存在与本质的区别相关，而且被认为促
成并导致了这样的区别。托马斯的有关思想是在后来的著作中发展起来和全面阐述的，但是该书的英译者认为，他在
《论是者与存在》中“正在制定形而上学中一场革命的纲领”，简单地说，这场革命就是使形而上学家一直留恋于形
式和本质的兴趣“转向了存在的活动” 。基于这种认识，英译者甚至把该书中“具有是（habet esse）”这一表达
式直接译为“具有存在的活动[has its act of existing(esse)]” ，尽管译者承认这个在书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是
“未定义的” 。我认为，英文的具体翻译是有问题的，但是上述评价却是可以接受的。 
后来托马斯确实对表示活动的是有明确的说明。他认为，是（esse）的意义来自动词是（est），是本身的意义并不指
一个事物的是。它首先表示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为是的纯粹意义是在活动，因而才表现出动词形态。是这
个动词的重要意义表示的现实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性，不管它们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 。他明确地说： 
是指谓一种特定的活动；因为说一事物是，不是因为它是处于潜在状态，而是因为它是在活动中。  
是这个词具有在活动的意义，在托马斯的这些论述中表达得清清楚楚。正是根据这一点，托马斯区别出本质与是的两
种不同的含义，而这种具有活动意义的是表达的就是存在。在上述《论是者与本质》一书的第二段引文中，我们还看
不到这样明确的说明，但是，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托马斯似乎确实想表示出是这个词具有表示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因
为他谈到“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其专门活动的”。以此类推，他大概是想说，是这个词所表达的东西也应该是有专门
活动的，或者说，由于任何东西都可以表达为是，因而是乃是它们的一种专门活动。尽管他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但
是这一思想与后来的思想差不多是一致的。 
假定以上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说托马斯的思想是清楚的。但是在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托马斯这种关于是的理
解虽然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的，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似乎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样的思想。
虽然托马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到本性，似乎自然地谈到“与事物的专门活动有关”，并由此与本质联系起来进行
解释，但是却有些牵强，因为他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地把“是”解释为一种活动，因此这里关于是的解释与“事物
的专门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至多也只是可以让人们去体会其中的意味。非常保守地说，托马斯的思想也
许是杰出的，但是这里的解释本身至少有些不那么自然。我觉得，如果他不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直接阐述本质
表达了使一事物具有是的含义，就像他后来的解释那样，反而可能会更加自然。 
关于简单实体和复合实体的区别，我认为是自然的。虽然关于谓述、实体、本质等思想在字面上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论
述有关，但是由于这里没有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因此我们不必考虑它们是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符。这里，最
重要的乃是对简单实体的强调，即它更真，更完善，而且更完善地具有是。有了引文2的论述，这里的论述也是自然
的。 
综上所述，三段引文反映了《论是者与本质》第一章的主要思想，也说明了托马斯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是
者与本质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这三段引文的思想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引文2的思想有些不自然的地方。由于引文2涉
及托马斯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思想部分，因此这种不自然就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认为，这种不自然主要是因为托马
斯有一个强烈的前提，他时时刻刻要考虑这个前提，并且要回答与这个前提有关的问题，这就是上帝的问题。这从引
文3看得非常清楚。此外，虽然引文2没有提及上帝，但是仅仅在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与引文3在这一点上的联系。引文
2提出“具有是”，这是它的新思想。而引文3则讲“更完善地具有是”。如果说引文1是出发点，引文3是托马斯主要
想探讨的问题，那么引文2则是一个过渡，因为从引文1无法直接到引文3。有了引文2的过渡，尽管不那么自然，但是
终究是可以谈论引文3了。 
如果我们具体地看一看该书后面几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第四章主要讨论一般实体与纯粹精神实体的区别。第五
章则专门探讨上帝。在第四章，托马斯认为：“是与本质或是什么不同，也许除非有一个是者，他的是什么就是他的
是。只能有一个这样的是者，即第一者。” 而在第五章，他明确地说：“有上帝这样的是者，他的本质就是他的是本
身” ；“上帝的这种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对它不能加任何东西。所以，正是由于它的纯粹性，它是一种与各种是不
同的是” ；“上帝在他的是中具有所有完善性” 。托马斯对上帝的这些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论述了上帝与一般
实体和一般精神实体的不同，阐述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在他的论述中，是的纯粹性，或者说具有这种纯粹性的是，乃
是他思想的核心。以此他论证了上帝的性质。因此也可以理解，他在第一章从亚里士多德思想出发，并为向论证上帝
做出准备。这一过渡，可谓用心良苦。 
所谓用心良苦，我认为，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中世纪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中世纪，哲学家与
神学家虽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因而也不是不可区分的，但是首先要考虑上帝，这一点对于他们大概没有太大的区
别。因此，哲学家的论述即使不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至少也是在神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神学的核心就是上帝。哲
学家们关于上帝的表述自然是来自神学家，而神学家关于上帝的表述是来自《圣经》。上帝告诉摩西的话“我是我之
所是”乃是人们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惟一表述。从这句话里，人们知道，上帝是什么就是什么，换句话说，人们仅仅知
道“上帝是”，因为他说的那个“我之所是”仍然仅仅表明“上帝是”。神学的讨论是从相信出发的，关于上帝是不
能怀疑的。因此，根据这个“上帝是”，既不能随便说上帝是什么，又要相信有这样一个上帝，因此这个“是”就成
为上帝惟一独特的性质。此外，神学家们还必须从这里出发论证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完美无缺性、全知全能性，等



等。神学家们是如此，哲学家们大概也不会例外。 
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方面，从“上帝是”出发来论证上帝，在中世纪关于上帝的讨论中乃是贯彻始终
的。另一方面，中世纪哲学家的讨论往往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的。因而，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引
入，他们开始从《形而上学》的内容出发，他们的讨论也就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内容。这样一种变化，至少从托马
斯的《论是者与存在》这部早期著作来看是清楚的：它明白不误地说明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的。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提供了许多思想和术语可以供人们讨论和使用，比如关于第一哲学，关于是本身，还有是者、是、形
式、质料、本质、属、种、种差等等。这些概念和思想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哲学家们关于上帝的讨论，但是，由
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是神学著作，他的论述也不是关于上帝的专门理论，因此在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用到关于上
帝的讨论时，能不能那么合适就是值得考虑的。以托马斯为例。表面上，他是从亚里士多德出发，他似乎也对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进行了许多解释，但是他最终仍然是为了探讨上帝。即使在《论是者与本质》这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这
一点也是显然的。如果说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只是感到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进行的过渡有些不太自然的话，那么
从他后来在神学著作中的论述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的自然的思想。 
托马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神学大全》中谈到与我们考虑相关的问题。他认为，“他之所是” 是上帝最合适的名字。
他说： 
“他之所是”是比“上帝”更合适的，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在第一意义，即他是（esse）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因为
它以一种不加限制的方式表示他，还因为它的时态，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当我们考虑用这个词表示什么意
思时，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是更合适的，因为它被用来表示这种神圣的本性。更合适的甚至是“他是他之所
是”，它被用来表示上帝这种不可传达的实体，或者表示上帝这种个体实体，如果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东西的话。  
表面上看，阿奎那提供了三种理由，说明“他之所是”是上帝的名字，有时候甚至是比上帝更合适的表达。第一是由
于它的意思，因为它不表示任何特殊的形式，而只表示是（esse）本身。第二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其他任何名字
都要么不太普遍，要么至少会增加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这样就会限制或确定原初的意义。第三是由于它的时态，因
为它是现在时，而上帝恰恰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将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三种理由不过就是一个理由：用“是”来
表达，乃是最普遍、最没有限制的，而这恰恰符合上帝的性质。 

三 
托马斯讨论了是与本质的区别，在这一讨论中他发展出关于“是的活动”的讨论。人们认为这是他关于存在的讨论，
有人甚至认为他所说的“是的活动”也就是“存在的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论是者与本质》中，存在
（exist）一词出现得并不多，而且都不是在解释是与本质的区别之处 。应该说，存在一词的出现乃是一种重要的哲
学现象。这种结果与人们探讨是乃是相关的。作为史学研究，比较直观的问题是，“存在（exist）”这个术语和概念
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在什么时候广为流行并为普遍使用？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做详细探讨。但是，区别表示
存在的是，对本文的研究又是至关重要的。我想，看一看当时一些逻辑学家的论述，大概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
个问题。 
希雷斯伍德的威廉（约1250）可能是与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人。他在《论助范畴词》这部著作中有三章专门讨论“是
（est）”。其中有一章探讨作为助范畴词或不作为助范畴词的是，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 
把是作为一个助范畴词进行讨论，用威廉自己的话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助范畴词，而是因为它被许多人假定为助
范畴词。他们依赖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是’意味某种特定的组合方式，没有组合物，就无法理解这种方式” 。但
是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它不是一个助范畴词。这是因为“一个命题是由一个名字和一个动词形成的，因此‘是’本
身乃是一个动词。所以，它被说成带有意义，不是因为它与另一个词一起表示意义并且是一个表达式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是因为它意味着它与它主要表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 
在逻辑研究中，中世纪逻辑学家形成了著名的助范畴词理论。他们认为，词分为两类，一类是范畴词，另一类是助范
畴词。范畴词是自身有意义的词，比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助范畴词是自身没有意义的词，它要和其他词结合在一
起才有意义。威廉关于是的讨论清楚地反映了中世纪的助范畴词理论。当然，由此也反映出中世纪逻辑学家对是这个
词的认识和看法。把是归为助范畴词，显然是认为它自身没有意义，一定要与其他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在这种意
义上理解，是这个词就不可能有存在的意思，因为它自身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把是本身看作是一个动词，显然是承
认它自身有一种意义，理解它不用借助其他词，因此它就不是助范畴词。有专家认为，把是描述为具有助范畴词的特
征，威廉大约是最早这样做的 。由于处理中世纪文献的复杂性，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仍然有待考证。但是我们至少可
以看出，在威廉这里，也就是说，大约在托马斯的时代，关于是已经有了以助范畴词理论为基础的明确说明。 
卢鲁（1235-1316）也是一位与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人。他在《新逻辑》这部著作中专门论述了是。他认为应该以三
种方式考虑是。第一，有潜能的是与现实的是。第三，可以根据一和多来考虑是。第二种方式则与我们的讨论有关。
卢鲁认为，第二种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方面，“是被看作是者，它在自身是某种它所是的东西，就像比如自身乃
是是者的实体，因为它通过自身存在（quae in se est ens，eo quod per se existit）” ，另一方面，“是被
看作乃是在另一个是者中的是者，因为它不是通过自身存在（eo quod per se non existit）” 。这里比较引入注
目的是卢鲁引入了“存在”这一术语来进行区分，而且这里的“存在”是动词。“通过自身而存在”这一表达式还在
其他地方出现，比如“实体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是者（quod per se existit）” 。这样，通过是者与存在的区别，
他关于是也区别出两种含义。可以看出，卢鲁的讨论与威廉的讨论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卢鲁没有使用助范畴词理论，
而威廉利用了助范畴词理论。卢鲁使用了存在概念，而威廉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不过，他们两人区分所得的结果差不
多是一样的。 
波利（1275－约1344）是比托马斯稍晚的逻辑学家。他在《论逻辑艺术的纯粹性》这部著作中也专门探讨了是。他认
为，“联结体现了谓述词项与主项的统一或联系。这样，联结通过动词‘是’被表达出来，同样也通过以有意义的形
式从‘是’导出的动词表达出来，比如‘曾是’、‘将是’，如此等等” 。（160－161）因此，他不仅把是看作是主
项与谓项的一种联结方式，而且把是看作一种动词。对于是这个动词本身，波利指出，“动词‘是’可以以两种方式
来理解。首先，它是作为第二个补充物进行谓述的东西，比如‘人是’；其次，它是作为第三个补充物进行谓述的东
西，比如‘人是动物’。当‘是’这个动词作为第二个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表达的乃是在自身所是的东西，也
就是一种现实的是，或者一种存在的是（ esse existere）” 。他特别强调，“当‘是’这个动词作为第二补充物
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自身涉及一个范畴表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谓词或作为自身包含谓词的东西而起作用。
而且它还表达一种特定的本性，即作为存在的是（esse existere）” 。在推理中也是一样，“当‘是’这个动词作
为第二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表达了一种绝对的是，即一种事实的是或者存在的是（esse existere）。而当它
作为第三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不表达绝对的是，而是表达一种如此是，即一种如此确定的是，一如它通过那个
谓词所表达的一样” 。 



从波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论述有两点与亚里士多德有些相像。首先，他论述了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时态性，这显然
具有语言方面的考虑。其次，他也把是分为两类，一类乃是“人是”，另一类则是“人是动物”，尤其是他所使用的
一些术语，比如第二个补充物、第三个补充物等等，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但是，他的论述也有与亚里士多德
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对是的区分上。他通过引入“存在”这一概念，明确说明为什么“是”可以单独作一
个谓词，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示什么意思。这样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确实是看不到的。 
一般来说，以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逻辑著作的引入为标志，中世纪逻辑经历了两个时期。前
一个时期的逻辑被称为旧逻辑，后一个时期的逻辑被称为新逻辑。这两种说法一方面表明中世纪逻辑在晚期较之早期
有了非常大的发展，有了根本的改观，另一方面也说明中世纪逻辑逻辑学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和理论依赖很
大。实际上，中世纪逻辑正是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介绍的几位逻辑学家都
属于后一个时期。这一点甚至从卢鲁的著作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的讨论仅仅限于他们关于是的论述，但是也
可以说明，这反映出他们比较成熟的逻辑理论和思想。 
在上述几位中世纪逻辑学家关于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特征。首先，他们与托马斯不同，在进
行严格的说明时没有使用“上帝是”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以“上帝是”作为典型的句式进行讨论。当
然，在逻辑学家们的具体讨论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上帝是”这样的例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与“苏格拉底
是”这样的例子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把托马斯看作是哲学家的代表，那么可以说这一区别反映了逻
辑学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哲学家大概首先是要从上帝出发来进行探讨，虽然他们也会从亚里士多德著作出发，比如像
托马斯那样，但是首先并且时时刻刻要考虑的大概还是“上帝是”和与之相关的问题。逻辑学家首先要考虑的是推理
和与之相关的句式，而且他们还要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比如，威廉显然明确地提到亚里士多德。卢鲁和波利虽
然没有明确地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是他们关于考虑是的三种方式的划分、关于“人是”和“人是动物”的谈论方式，
显然是从他的论述出发的。 
其次，这几位逻辑学家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威廉依据助范畴词理论，对“S是”与“S是P”进行了区分。而
其他两人没有依据助范畴词理论，而是引入“存在”概念进行了区分。我认为，这一区别是很大的。助范畴词理论是
中世纪形成的逻辑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区别出什么是助范畴词，什么不是助范畴词，而且也在于指出
逻辑要考虑的是助范畴词，而且逻辑所考虑的一些助范畴词是与真相关的。依据这样一种理论对是进行考虑，自然会
考虑它是不是助范畴词，是则怎样，不是则又怎样。这样的考虑无疑是清楚的。认为是乃是助范畴词，则说明它自身
没有意义，因此它具有一种语法含义或功能，这显然是在“S是P”的意义上理解它，或者说把它理解为系词。如果认
为它自身有意义，那么显然不能把它看作助范畴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它提供其他说明。威廉也是这样做的。这
就说明，是这个词本身可以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句法方面的，另一种不是句法方面的。逻辑研究的乃是它句法方面
的性质。它的非句法方面的性质，则不是逻辑研究的东西。 
不依据助范畴词对是进行思考，显然没有这样明确的句法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存在这一概念，主要是一种语义
解释，说明是本身具有这样一种涵义。无论是“绝对的是”，还是“如此是”，都是一种语义说明。它主要是想表
明，是的表达有不同涵义。尤其是当它单独地、不加任何东西表达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义。在这样的说明中，我们
看不到是这个词的句法作用，或者说，我们至少无法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词的句法作用。逻辑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提
出一些规范的东西。在这样意义上，依据助范畴词理论当然更好一些。因为所得结果不仅更为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
结果也会让人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清楚地看到，逻辑学家们引入了存在这一概念，并且以它对是做出明确说明。应该指出，尽
管逻辑学家做了这样的工作，却绝不能说这是逻辑学家们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他们只是总结或利用了中世纪有关这个
问题长期研究讨论的结果。然而，由于这是在逻辑著作里谈的，因此我们大致也可以说，是的存在意义已经得到了明
确的规范意义上的探讨，得到了人们的认同。限于文献的考察和把握，即使我们无法断定是的存在意义是不是得到人
们的普遍认同，至少也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从这样的论述来看，这与托马斯的论述，与托马斯
以前哲学家的论述，与前面我们说明过的波爱修的论述，显然有了根本的区别。具体一些，一种方式是说，“S是”中
的“是”与“S是P”中的“是”乃是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是说，“S是”中的“是”表示存在，“S是P”中的“是”不
表示存在。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引入一个新概念，或者产生一个新概念，无疑会对哲学的
讨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带来极大的变化。 
我觉得，对于存在这个概念，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第一，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引入的？从一些文献来看，至
少在阿伯拉尔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了。比如他认为，从“彼得是人”到“彼得是”的推理与对是这个动词的解释并不
相干，也许与“人”的谓述方式有关系，而这里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存在物（existentis rei）的名字” 。如上所
述，用存在来修饰事物，在托马斯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第二，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从形容词演变成动词，并且得到
了如同上述逻辑著作中那样的规范说明 ？阿伯拉尔和托马斯的论述显然还不是针对是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把存在作
为一个动词来说明是，还没有形成在存在的意义上对是的规范说明。我们看到，从波爱修关于是的论述到波利对是的
论述，形成了关于是的规范说明。这种规范的说明显然有一个从没有使用“存在”这一概念到明确使用“存在”这一
概念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显示了中世纪关于是的讨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四 
根据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有关是这个问题，中世纪的研究有两个特征：其一，他们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
二，他们引入存在解释是，并形成对是的存在意义的说明。我觉得，这两个特征是显著的，而构成这两个特征的原因
却是比较复杂的。既然中世纪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进行解释，就很难说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思
想研究的结果，当然更不能说这样的结果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
思想的时候，比如在托马斯的论述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自然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说，这样的结果是亚里士
多德思想解释的必然结果。既然从是这个词分析出存在这种涵义，似乎当然可以认为这个词本身确实具有这样的涵
义。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这一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引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尤其是，作为逻辑的规范
意义上的说明，它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断定，存在这一概念自始至终就应该属于是。我们至少可
以问：为什么会引入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是？我以为，这两个原因都与神学有关，即与上帝的讨论有关。下面我想从
两个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从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考虑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从逻辑的角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是都有论述，并且
形成不同的理论。因此理解和解释他的思想，要从他的这些不同论述出发。在论述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也
谈到神，但是他所说的神与中世纪所说的上帝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不少地方有关于神的论述，
比如在《物理学》中，他探讨了宇宙万物的层次，谈到了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不被其他东西所推动。在《形
而上学》第12卷的几章他也有相应的讨论和论述。由于这些说明与中世纪关于上帝的说明比较接近，因此人们也用它



们来支持关于上帝的说明和论证，并认为这些章节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著作，形成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来源。当然，人
们对亚里士多德这些论述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在众多评价中，我比较同意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 。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论述来看，“神是赋有
生命的，生命就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的现实性，他的生命是至善和永恒” 。因此确实可以
说，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神属于理性范围，而不是空间中的东西。这与中世纪的神的观念显然差距极大。 
另一种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神不是单一的，而基督徒讨论的上帝总是单一的，这就说明，在基督教的世界
里，上帝占据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神远远没有这样的位置。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神的
思想与中世纪关于上帝的思想非常不同 。 
我之所以赞成这两种观点，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有见地，而且因为它们给人深刻的启示。因循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
深入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乃至哲学与宗教的区别，另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核心地位与是本身的核心地位
的区别。限于篇幅，这里不考虑前一个问题，而仅考虑后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研究是本身，并围绕这一思想，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是本身乃是一个哲学问
题。与此相关，有关于范畴的探讨，有关于实体的探讨，有关于本质的探讨，有关于形式与质料的探讨，有关于四因
的探讨，等等，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在所有这些探讨中，核心的东西乃是那个是本身。一切都是围绕这个
是进行的。特别是，为了这样的探讨，亚里士多德还提供了一套逻辑理论。而这套逻辑也是围绕着是而形成的 。这样
一种形而上学包含了事物、事物的表达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形成了相关的哲学理论。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
是本身的学问，乃是在爱智慧层面上的东西，反映出一种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充满了理性的精神。在这样的讨论中，
虽然谈到神，但是，神不是核心的东西，不是讨论的出发点，更不是讨论的依据。 
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不同，在中世纪，由于神学的影响，上帝是核心的东西。正是由于上帝的核心地位，上帝不仅是
讨论的出发点，而且是讨论的原则。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虽然人们也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
象。实际上，人们坚持那些与上帝学说相符的思想，而修正与上帝学说不符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上帝，而不是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这种做法不仅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差异，而且也形成了中世纪独特的理论。比如，托马斯关于上
帝名字的说明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又比如，关于本质的说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比较清楚的，本质就是属加
种差。而且这是定义所必须具备的。但是，这样的思想和理论到了中世纪就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恰恰出在上帝身
上。因为对上帝不能定义，或者说不能以属加种差的方式下定义。人们无法说出上帝的属是什么，也无法说出上帝的
种差是什么。人们只知道“上帝是”（“我是我之所是”，或“他是他之所是”），因而也只能说“上帝是”。为了
上帝，为了人们所知道的这个“上帝是”，必须修正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在这个“是”上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结果，是被解释为一种活动，与本质区别开来。在这种意义上，是本身就表示本质。但是，它只在上帝这里表示本
质。因此，在上帝这里，是与本质融为一体。特别是，托马斯区别出本质与存在的不同，但是他仍然要说“上帝
是”，而且这是中世纪哲学家们的普遍做法。这就说明，即使这里的是具有存在的涵义，也只能说或者必须说“上帝
是”。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要从上帝出发。 
应该看到，这里确实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的时代起，无论‘是’可能会意味什么，
至少本质总意味‘是那种是所意味的东西’。在所有哲学语言中，无论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本质’这个词很少脱离
它的词根，而它的词根就是动词‘是’。当一个希腊人说一事物是实体（ousia）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那事物是实在
的。当一个拉丁人说某一事物是本质（essentia）时，他也是在指那事物的现实性。” 根据这样的解释，一方面，
是与本质具有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不能说中世纪哲学家关于是本身的分析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当希腊人和
拉丁人说是或本质的时候，并没有存在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上，中世纪关于是的存在涵义的解释确实是一种创造。问
题是，这样的创造是从上帝出发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产生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个
反例。奥卡姆在《逻辑大全》中也有一章专门论述是。他也谈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表示本质的是和表
示偶性的是的区分。他说：亚里士多德“做出这种区别不应该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东西是本质的是者，而另一些东西
是偶然的是者。相反，他做出这种区别乃是在指出，一个东西可以通过‘是’这个媒介谓述另一个东西” 。他论述的
东西与依循的著作与托马斯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的解释却与托马斯不同。当然，这里的原因可能有许多，而且奥卡
姆也晚于托马斯。但是，他的论述至少是一种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解释，而且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本人。这至少说明，
从同样的思想可以解释出不同的结果。对照之下，更可以说明，托马斯的解释是从上帝出发的。 
最后我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中世纪，逻辑与语法和修辞并列为三大基础学科，并称“三艺”，是学生的
必修课。中世纪逻辑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有许多注释和解释，同时又有
许多自己的发展 。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波爱修注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的时候，引入了“上帝是”这个例子，
但是后来到了卢鲁和波利的逻辑著作中，在专门论述是的问题时，这个例子却不见了。另一方面，在波爱修论述是的7
条公理中，讨论了是的不同涵义，但是没有引入存在这一概念。而后来在卢鲁和波利的逻辑著作中，明确引入了存在
概念，并用它来说明是，特别是说明“S是”这样的句式的涵义。概括起来，在中世纪逻辑研究中，人们引入或考虑了
“上帝是”这样的例子，最终形成了用存在对是的解释。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与亚里士多
德逻辑十分重大的区别。 
首先我们看“上帝是”这个句子。从字面上看，它表现为“S是”这样的句式。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述中，也有这样
的说法。但是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在逻辑论述中谈到“人是”和“荷马是”，而没有谈到“上帝是” 。其实，问题
并不在于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上帝是”这样的例子。即使他使用了这个例子，比如把“荷马是”这个例子换成“上
帝是”，对于形成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他的逻辑理论，也没有任何影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荷马
是”不过是一个例子，是他探讨与“荷马是诗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如果把它换成“上帝是”，大概依然会是一
个例子，以此探讨与“上帝是如此如此的”之间的关系。而“人是”则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更多的时候，它主要是
为了凸现句子的形式结构，表达出句式，即“S是P”。此外，“荷马是”与“人是”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前者是以个
体词作主词，而后者是以类名作主词 。二者可以导致重大的逻辑区别。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排除了个
体词作主词，只保留了类名作主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逻辑理论不会给个体词留下位置。这也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
一个显著特点。最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命题，即含真假的句子。他研究的乃是普遍的形式，也就是说，
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逻辑上最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上帝是”这个句子没有进入他研究的视野，至少说明，
在他的时代，上帝还不是人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这样的句子还不是反映真假的最主要的句式。 
到了中世纪，这种情况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神学的发展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上帝是”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问题
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因为这样，在研究逻辑的时候，同样是研究句式，必须对它进行考虑，而且还要作为一种主
要句式来进行考虑。从逻辑的角度看，“S是”与“S是P”明显不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S是P”得到了比较明确的
说明，而“S是”则需要新的说明。也就是说，必须对“上帝是”中的“是”进行说明。这样的说明自然会形成相应的
论述，即关于“S是”的论述。比如，依据助范畴词理论，人们可以说“S是P”中的是乃是助范畴词，而“S是”中的



是则不是助范畴词。从是本身出发，人们也可以说“S是P”中的是乃表示如此是，或某种确定的是，而“S是”中的是
则表示存在。即使在后来一些规范的逻辑著作中，人们不用“上帝是”这个例子，而用“人是”这样的说明，而且
“人是”与“人是动物”、“第二补充物”和“第三补充物”等等表达在字面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几乎没有什么两
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论述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有根本区别的。这里的区别不在“人是动
物”上，因为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白的”是一样的，它们都指“S是P”这种句式。区别主要是在“人是”
上。尽管从字面上看，中世纪的论述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表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在波利
的著作中，“人是”表达的是“上帝是”这样的句式。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人是”乃是
“人是如此如此的”的省略表达，与“S是P”表达的差不多是一样的。确切地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的主
项仍然是类名，而在中世纪这里，“人是”的主项主要是专名。无论是不是清楚这里的逻辑区别，亚里士多德在他的
逻辑中排除了个体词作主词，从而保证了他的逻辑理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而中世纪的逻辑学家保留了个体词作
主词，从而也留下了这方面的问题。 
就存在本身而言，也是有问题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是，而是明确地说“是”在句子中是系词，联
结主词和谓词。这样就从句法方面规定了是的作用和涵义。这种做法不仅清楚，而且也符合逻辑自身的特性。但是在
中世纪，人们用存在来规定和说明是的涵义，尽管不能说这不是一种说明方法，也不是没有起到说明的作用，但它毕
竟仅仅是一种语义的说明，没有形式说明那样清晰明白。比如，它甚至不如依据助范畴词理论的说明。因为，根据这
一理论，如果是这个词自身有涵义，它就不是助范畴词。“S是”中的是自身有涵义，因此不是助范畴词。至于它有什
么涵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逻辑可以不予考虑。而用存在来解释，由于存在自身有涵义，因而可以表明这样的是与
系词的区别。但是这样的解释却超出了逻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S是P”与“上帝是”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前者
的主项是类名，后者的主项却是专名。因此前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达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却不是这样。这
里的区别涉及到个体、谓词和存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中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逻辑问题。中世纪逻辑显然还无法很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它根据存在的语义所提供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问
题，确实是在中世纪产生的，而且也一直留传下来，直到现代逻辑问世以后才得到新的解答。 
综上所述，无论中世纪哲学有多么大的发展，不管中世纪哲学带来多少问题，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中世纪考虑问题
的出发点是上帝，而这样一种考虑的核心是“上帝是”。由于神学的强大影响，“上帝是”这个“非哲学陈述从此变
成哲学史上一个化时代的陈述” 。正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带来了对是的解释的变化，产生了存在这一概念，也形成了
中世纪独特的哲学。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中世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研究的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中世纪
学者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但是其间的许多区别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吉尔森认为，中世纪哲学的核心的东西乃是
“不得不使用希腊人的技术来表达一些从未进入希腊哲学家头脑的观念” 。我想，这一解释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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